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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25-003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由三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属于三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

架性约定，后续合作的具体实施进度和具体金额将以另行签订的合同、协议为准，具体

实施内容和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合作协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合作协议为总体性框架协议，不涉及具

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合作协议为三方开展合作的总体性框架协议，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及利润

无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

定。 

一、协议签署概述 

为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2025年 1月 18 日，本公司（甲方）与中机寰宇认证检

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认检”，乙方）、深圳低空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低空产服公司”，丙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协

议”），各方将共同致力于在航空地面服务设备、低空飞行器等检验检测领域展开深度

合作，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次签署合作协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合作协议

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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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协议方基本情况 

1．中机寰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志坚 

注册资本：22,608.52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认证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检验

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

租赁；特种设备出租；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

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天荣街 32 号 

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中机认检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深圳低空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坚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航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商务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

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卫星通信服务；气象信

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公共安全

管理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

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蓄电池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民用机场运

营；通用航空服务；民用航空器维修；民用航空维修人员培训；检验检测服务；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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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检验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后瑞社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3写字楼 C栋 1003 

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低空产服公司是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国有

企业。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 

本协议由公司与中机认检、低空产服公司于 2025年 1月 18日签署。 

（三）协议标的、期限、金额 

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的合作项目或活动均以双方最终签署的合作协议为

准。本协议有效期 3年。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三方同意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智能无人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进行多领域的全面合作，并尽最大可能为三方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且

承诺为合作对方及其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和个性化的服务。三方合作领域方向包括

但不限于： 

（一）创建高端检测验证平台 

以粤港澳大湾区智能无人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为依托，打造智能航空地面设备综合应

用测试基地，逐步建立软件芯片、智能无人装备等领域实验室检测能力；构建低空飞行

器适航认证检测服务能力，助力深圳加快低空经济中心建设。 

（二）创建高端技术创新中心 

搭建高效的产学研交流服务平台，支撑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围绕智能航

空地面设备及低空飞行器的核心技术研究，建立完善的智能装备评估、评价体系，为样

机制造和批量生产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支持。 

（三）打造民航智能网联典型应用场景 

为民航业提供机场智能网联测试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专业的技术应用、操作规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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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及质量体系建设等技术服务，形成智能航空地面设备及低空飞行器典型应用场景。 

（四）合作模式 

三方通过深化交流与合作，主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研

究成立合资公司。甲乙丙三方共同为打造高端检测验证平台、高端技术创新中心、民航

智能网联典型应用场景提供资源支持，其中甲方牵头搭建智慧机场和民航设备检测业务

的真实场景，提供智能民航地面设备场内运营解决方案；乙方牵头智能民航地面设备的

检测技术研究及业务资质获取，统筹总体技术方案制定、适航审定相关标准编制；丙方

牵头强化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沟通渠道，推动获取低空飞行器适航审定部门认可。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公司在智慧机场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业务领域继续拓展、深入

布局，尤其是在智能航空地面设备和低空飞行器为核心的技术服务创新方面，以各方优

势资源为依托，打造民航智能网联典型应用场景和低空经济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孵化高地，

拓宽公司的潜在业绩增长点，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2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

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框架性、意向性约定，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具体合作事项及实施进展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机认检和低空产服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